
责任编辑：刘敏 组版编辑：张珂清 校对：莲子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12 劳动 维权周刊

执行法官从汇款记录中揪出被隐藏财产，成功结案

老板欠下百万工伤赔偿款跑路
却被银行流水“出卖”了

工人遇车祸昏迷4个月仍未醒
是否属上班途中引争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兰兵）今年5月，

在佛山打工的芶先生发生交通事故，颅脑

受到重伤，手术后至今已有4个月仍昏迷

不醒。用人单位认为其不属于上下班途

中发生交通事故，拒绝为其申请工伤认

定。昂贵的医药费让芶先生的家人生活

举步维艰，目前他们准备自行为芶先生申

请工伤认定。

日前，记者在佛山高明区人民医院见

到了当事职工芶先生的儿子芶涛。他向

记者介绍，他父亲是佛山市南海京能发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公司”）工人，自

2012年入职以来，一直在卸船机操作员岗

位上工作。“今年5月3日下午3点半左右，

父亲驾驶电动车正常行驶过程中，前方一

辆搭载两人的无牌摩托车突然熄火，摩托

车上一人下车横穿马路，父亲躲避不及而

发生碰撞，导致颅脑重伤，送医院手术后

陷入睁眼昏迷（即持续性植物状态）。”芶

涛说，“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

书》显示，父亲在事故中无责任。”

“虽然认定了无牌摩托车驾驶人承担

主要责任，但他因没钱一直没有赔偿。现

在父亲住院费用也是亲戚们凑起来的。”

芶涛说，父亲的治疗费已用了34万余元。

“为了筹钱，母亲辞工在医院照料父亲，我

也大学辍学打工挣钱。没办法，现在每天

都要1000多元的治疗费用，家里欠了钱，

我想继续读书已经不可能了。”

“父亲住院期间，京能公司经常催我

们去请假，两个月一次。公司还组织员工

开展爱心捐助活动，筹了1万多元给父亲

治病。”但芶涛仍向记者表达了对京能公

司的不满，“父亲当天上的是中班，时间为

当日下午5点至次日凌晨1点。他上班一

般会提早一点出发。发生交通事故时正

是他去上班的途中。我坚持认为父亲车

祸受伤属于工伤。但京能公司却认为，父

亲是在非上班时间发生意外，不属于工伤

认定的情形，他们不需承担任何责任。”

目前，京能公司拒绝为芶先生申请工

伤认定。芶涛决定自己为父亲申请工伤

认定。记者联系京能公司一位肖姓负责

人，得悉公司答应配合家属申请工伤认

定。本报将继续关注事件进展。

法条链接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规定：

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

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

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

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

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

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

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

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

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

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

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

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

线的上下班途中。

在一起工伤案件中，主债务人竟是一家

空壳公司，眼看还有近180万执行款无法到

位，执行法官剑锋一转，从银行汇款记录中

抽茧剥丝，揪出了深藏不露的公司股东，将

其追加为被执行人，查封其全部财产，最终

促成该股东与当事人和解。

惨剧：工人被坠落物击中截肢

在新万公司（化名）承包的工地上，新

万公司向宝盛公司（化名）承租了塔式起

重机，宝盛公司工人因操作失误，致吊物

高空坠落，击中在该工地上行走的邱某，

致其重伤，下肢被截。

家里顶梁柱突然崩塌，给邱某一家带

来了沉重的打击，更别说高昂的治疗费

用，邱某的妻子马某遂将宝盛公司、新万

公司告上法庭。

经审理，佛山禅城法院作出判决：宝

盛公司应赔偿邱某215万元，新万公司应

在84万元范围内对宝盛公司的赔偿责任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新万公司已替邱

某垫付了 66 万元的治疗费用，作出扣减

后，新万公司还需在18万元范围内承担补

充赔偿责任。

困局：主债务人竟是空壳公司

案件刚进入执行阶段，执行法官刘伟

坤还没收到卷宗，就接到马某的电话。

马某焦急万分地说：“刘法官，我丈夫

接下来需连续做几个手术，如果没有钱，

他命就没有了，请帮帮我们。”

刘伟坤放下手上的工作，立即查询被执

行人的财产。在成功冻结了新万公司银行存

款18万元后，刘伟坤发现宝盛公司名下除了

20万元银行存款外，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

为了更全面地掌握宝盛公司的财产

状况，刘伟坤一方面向申请执行人了解财

产线索，一方面到宝盛公司的注册登记地

进行实地调查。而调查的结果却是让人

大失所望，宝盛公司根本就没在注册登记

地经营，登记地所在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也

表示从未听过这个公司。

虽然宝盛公司需要在第一次进驻工

地时在国土局备案其名下的塔吊数量，但

工地完工后塔吊的流动或交易是不需要

向国土局报备的，所以当前其名下有多少

台塔吊，分布在哪个工地很难查清。公司

法定代表人又是外地人，一直躲着不现

身，执行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转机：银行流水露出马脚

法院依法扣划了宝盛公司 20 万元银

行存款后，将该笔款项支付给申请执行

人。此外，考虑到申请执行人急需手术

费，通过合议庭合议，决定先将新万公司

承担补充责任的18万元扣划退给申请执

行人并为其申请司法救助。

与此同时，刘伟坤并没有放弃对被执行

人名下财产的搜索，他重复查阅公司的档案

材料及银行流水，最终发现被执行人与中建

四局、中建五局有频繁的交易往来，中建四

局、中建五局经常将款项汇入宝盛的公司账

户。刘伟坤与书记员到中建四局、中建五局

了解到，他们与宝盛公司的合作已结束，租

用的机器设备已由宝盛公司拆离工地，不过

尚有40万元租金因正在进行核算未退给宝

盛公司，刘伟坤当即向它们送达了协助执行

通知书，冻结了该笔租金。

这次发现，证明了宝盛公司还在经

营，它主要以租用机器设备来收取租金，

那么，双方交易的款项必然要通过公司账

户进行流转，刘伟坤隐隐觉得，宝盛公司

的租金收入可能被转移了，于是继续追踪

银行流水走向。

执结：公司股东主动求和

随着继续调查发现，宝盛公司账户的汇

款刚进账不久便被转到一个叫程某荣的人

名下，而这个人不仅是宝盛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还是该公司的股东。刘伟坤立即将情况

向执行局局长汇报，经主管院长决定，迅速

启动执行联动机制，在立案庭、审判庭、执行

局等部门的协作下，为申请执行人向法援处

申请指派律师，并引导申请执行人以财产混

合为由另诉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保全

查封了公司股东名下的全部财产。其后，法

官立即对追加的被执行人进行传唤。

看到躲无可躲，公司股东主动联系法院，希

望与申请执行人和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并

签订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签完的第二天，宝盛

公司就将剩余的执行款项汇入法院账户。

案件从立案到执结历时三个月，面对

狡猾的公司股东，执行人员深挖细查，穷

追不舍，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揪出被隐

藏的财产，让案件案结事了。

（来源：佛山禅城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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